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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卫发〔2021J 42 号 

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温州市计划生育协会 

关于开展温州市 2021年度计生困难家庭 

幸福促进行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计生协会，浙南产业聚集区民政卫

生健康局，龙港市社会事业局，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计生协： 

为帮助困难计生家庭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切实提高计生家庭

安全感和幸福感，推进幸福家庭创建。经研究，决定继续开展“计

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建设“健康温州”战略

目标和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为、 

规范运作、注重实效原则，继承发展“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 

项目，切实帮助解决计生困难家庭在生育、生产、生活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进一步健全计生家庭保障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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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 

2021 年，全市实现帮扶计生困难家庭 1500 户（详见附件 1 )。 

主要内容 

温州市“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行动”，主要包含以下五项 

内容： 

健康促进。关爱关怀计生困难家庭的生殖健康和身心

健康，尤其是患重病的独生子女家庭。原则上每户补助标准为 

3500 元 

关怀救助。关爱关怀计生特殊家庭和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致贫致困的计生家庭。特别是低保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以

及受疫情影响主要劳动力无收入、家庭又没法支持、基本生活出

现暂时困难的。原则上，每户补助标准为 3000 元。 

助学成才。关爱关怀贫困计生家庭子女，尤其是原独

生子女家庭、双女户家庭以及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计生家庭子

女，帮助实现求学脱贫梦。原则上高中补助标准为 2000 元／人， 

大学补助标准为 4000 元／人。 

关注“三留守”。关爱关怀计生困难家庭的留守儿童、 

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变故的家庭，为他们提

供一些必要资助。原则上每户补助标准为 1500 元。 

致富发展。关爱关怀计生困难家庭创业致富，尤其是

因新冠疫情影响受灾严重的种植业、养殖业、服务业等经济项目。 



原则上每户补助标准为 5000 元。 

在落实好以上五大项目基础上，各地可根据实际，自主开发

合适、有效的帮扶项目，进一步丰富完善“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

进”帮扶体系。已享受 2020 年“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行动” 

补助对象，原则上不再重复享受该项目补助；同一户，当年不得

同时享受多个项目补助。 

活动形式 

按照全市 1500 户困难帮扶计划，以县级为主体开展宣传倡

导、申报审核、确认发放、活动总结等工作（申请表见附件 2)。 

鹿城区、龙湾区、欧海区和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活动经费由市、 

区按比例共同承担（详见附件 1)。根据上年工作情况，下达 2021 

年预拨经费。当年实际应补助经费根据当年考评结果进行结算。 

其他各县（市、区）自筹落实活动经费。 

活动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积极争取党政领导重视，把此

项活动作为计生协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 
飞 

载体，加强统筹，整合资源、优化配置、抓好落实。七 

确保资金到位。各地要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广开渠道

积极募集生育关怀基金，确保自筹配套资金到位。为确保最需要

帮扶的家庭在最困难时期得到及时帮助，各地分批组织实施五大

帮扶项目，分批落实项目资金发放。同时，要加强管理，合理安 



排，规范使用，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效益。 

（三）抓好任务落实。县级要按照活动要求，切实做好组织

实施和工作落实，11 月初完成资助对象的申报审核、公示确认、 

系统录入；12 月初完成资金发放和活动情况总结，并提出下年

计划。市级将组织人员对各地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标

准》见附件 3)，评估结果作为年度考核和以奖代补经费发放依 

据。 

幸福促进录入系统开放时间：5 月 10 日一11 月 20 日 

幸福促进录入系统网址：  https: //172. 20. 14. 21/ 

附件：1. 2021 年温州市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行动指导数 

2．温州市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行动申请表 

3．温州市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行动评估办法 

温妇 、。  A. 	A'A 
1 年 4 月 27 日‘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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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温州市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行动”指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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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区 25 20 20 20 10 0 

欧海区 55 15 20 25 10 0 

浙南产业集聚区 

（经济开发区） 15 5 10 15 5 0 

洞头区 23 10 10 14 9 0 

乐清市 40 50 20 30 37 10 

瑞安市 30 29 29 30 20 0 

永嘉县 30 30 50 50 92 7 

文成县 30 20 20 80 0 

平阳县 15 12 15 11 25 0 

泰顺县 30 0 0 0 30 0 

苍南县 55 45 22 19 26 0 

龙港市 工0 10 2 3 3 0 

合 计 393 256 233 252 34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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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温州市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行动申请表 
申请人 

姓名 
性别 身份 

证号 单
 
寸
 
照
 
片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计生家庭 

类型 

家庭主蛋 

田｝践 百小 

收入来名 
家
庭
年
收
入
（
万
）
 

贫弓：原臼 

项目类型 

口致富 发展 何种项目 已
投
入
资
金
（
万
）
 

备注 

促进 何种疾病 已花医疗费用（万） 备注 健康 

救助 伤残或死亡 伤／亡发生时间 备注 关怀 

成才 被录取／就读 学校及年级 各注 助学 

三留守 留守类型 困难情况 关注 

主要家疾 奎成员 

称谓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手机／电话 

村（居、社

区）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级计 

生协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计生 

协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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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温州市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行动 

评 估 办 法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温政办〔2014J 51号）要求，特制订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

行动评估办法如下： 

评估范围 

全市 12 个县（市、区）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评估内容 

1、组织管理：建立“计生困难家庭幸福促进行动”领导小 

组，有负责活动组织协调的专（兼）职机构和具体工作人员。 

制定活动实施方案，目标清晰、任务明确、措施配套、步骤合

理、分工明确，并得到较好地贯彻落实。严格按照工作进度要

求，按时完成工作目标。 

2、程序规范：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申报、审核、公示、 

发放等操作流程科学、合理、规范。严格按照项目条件要求， 

确认对象受助资格；受助对象申请表、证明材料、公示单等材

料齐全；严格按照相关财务制度，活动资金管理使用规范；资

金发放及时、到位，支出、领取有凭有据。 

3、任务落实：系统录入及时、关键字段信息完整；帮扶项

目、帮扶数量、帮扶资金达到市定帮扶指导数要求。 

4、评估总结：做好活动资料的整理归档；开展活动总结评

估，通过社会评估、家庭情况反馈等方式，总结经验，弥补不 



足，并提出下年度计划。 

5、社会影响：活动宣传报道渠道多样，社会影响广泛。群

众知晓率达 90％以上，群众满意率达 90％以上。 

评估方式 

查阅资料、随机抽查、电话核查等相结合。 

评分标准 

活动评估实行百分制，组织管理 20 分，程序规范 25 分， 

任务落实 25 分，评估总结 10 分，社会影响 20 分。评分过程将

结合县（市、区）的经济财力、人口规模等因素综合考虑。 

奖励标准 

鹿城区、龙湾区、甄海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活动经费

补助，在当年预算内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如果评估得分>90 分， 

活动经费补助按照市与鹿城区 1: 1 比例，与龙湾区、甄海区、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各 2: 8 比例共同承担；如果得分＜ 90 分，每

低 1分，经费补助比例降低 1%。超出预算部分不再补助；预拨

补助金额若大于当年实际结算金额，在下一年预拨经费中作相

应扣减。 

温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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